
附件一：

考室实验台布置平面图


注：

1、实验台号只写数字，不写卷别，统一贴实验台左上角。

2、第一考室（   实验室）1—12号台上布置  卷所需仪器、药品；13—24号台上布置  卷所需仪器、药品；第二考室（   实验室）1—12号台上布置  卷所需仪器、药品；13—24号台上布置  卷所需仪器、药品。

3、图中“O”表示监考教师所在的位置。

4、每个考室备订书机一个，订书钉一盒。

附件二：

签  号  试  样

附件三：

随州市初中毕业、升学理、化、生实验技能考试

考  生  守  则

一、考生应按统一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排队抽签，在领考员的安排下候场。

二、每场考前5分钟，考生持准考证进入考室，考生除自带钢笔、圆珠笔外，书籍、资料、笔记本等，均不得带入考场。

三、考生进入考室后，按顺序入座并将准考证放在实验台左上方。分发试卷后，填写姓名、准考证号，然后检查实验仪器是否完备。

四、监考教师宣布开考时，考生才能答题。监考教师宣布考试结束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，将试卷放在实验台上，带上学习用具迅速离开考场。

五、考生进入考场应保持肃静，不谈笑，不交头接耳，不左顾右盼。答题一律用蓝、黑色墨水的钢笔或圆珠笔。注意字迹清晰，卷面整洁。

六、考生交卷离开考场后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谈笑、议论。

七、考试期间，考生因突发疾病经考点负责人同意和已交卷两种情况外，不准以其它理由离开考室。

八、考生必须自觉遵守考试纪律，严格遵守本守则。凡有携带规定以外的工具、资料进入考室，经制止不改的，在考室内交谈、喧哗或其它影响考试秩序的，将视情况轻重给予扣分、记零分或取消实验技能考试资格的处罚。

附件四：

随州市初中毕业、升学理、化、生实验技能

考试管理处罚暂行规定

第一条   为了维护全市初中毕业、升学理、化、生实验技能考试的管理秩序，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，保障考生和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，依据随教发[2001]13号文件规定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  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违反全市初中毕业、升学理、化、生实验技能考试管理的，根据情节轻重，依照本规定处理。

第三条   市教育局中考实验技能考试办公室、各区、市中考实验技能考试办公室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违纪的具体事宜，在职人员违反全市考试管理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，按随教发[2001]13号文件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四条  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给予扣分、记零分或取消当年实验操作考试资格的处罚。

（一）试卷上不写全姓名、准考证号的；

（二）携带规定以外的工具进入考室，经制止不改的；

（三）不按规定使用笔答题的；

（四）考试结束铃响后继续答题的；

（五）请他人代考的；

（六）在考室内大声喧哗、故意损坏仪器，严重扰乱考试秩序的；

（七）偷看、抄袭他人答卷的；

（八）将试卷带出考室的；

（九）捏造事实诽谤，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采取暴力侵犯考试工作人员人身权力的；

第五条   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当年考试工作人员资格，并给予通报批评至行政处分。

（一）考试中不履行职责，吸烟、看书、看报、打瞌睡、聊天、擅自离开岗位，经指出仍不改正的；

（二）在评卷、统分中错评、漏评积分差误较多，经指出仍不改正的；

（三）利用监考或从事考试工作之便，为考生舞弊提供条件的；

（四）提示或暗示考生答卷的；

（五）指使、纵容、创造条件或伙同他人舞弊的；

（六）为考生提供答案的；

（七）偷换、涂改考生答卷、考试成绩的。

第六条   本处罚规定从2002年起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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